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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县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卢复决字〔2024〕45 号

申请人：杨某。

被申请人：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周靖峰，局长。

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不作

为，于 2024年 7月 24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本机关依

法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限期履行对申请人杨某 1977 年 8 月 15 日至 1994 年 1

月 1日工作及服兵役期间进行工龄认定的法定职责。

经本机关释明后，申请人将申请请求更改为被申请人行

政不作为（未回复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24日提交的申诉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杨某出生于 1959 年 7 月 8 日，1977

年高中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下乡到某农场劳动工作，1978 年

12 月份参军入伍在海军某部队服役，1984 年 1 月 1 日退伍

回乡，被分配到卢氏县某银行从事信贷员工作，2002年因某

银行单位出现违规操作遭受牵连，申请人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离开某银行单位自谋职业，后申请人于 2019 年自筹资金缴

纳了全部养老保险费。2019年 6月下旬，申请人到被申请人

处申请办理退休手续，并按其要求提供了办理退休手续所需

全部档案等材料。但直至 2023年 8月 24日，被申请人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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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同年 8 月 29 日给申请人颁发职工

退休证书。此后申请人发现，被申请人为其计算认定的工龄

明显有误，就到被申请人处要求予以纠正，被申请人打开其

数据库显示申请人的参加工作日期为 1977 年，而事实上申

请人实际工龄应从 1977年毕业下乡工作到 2019年申请退休

应为 42 年（包含 5 年部队服役期）。然而被申请人却以内

部文件为由未将申请人 5年的部队服役期计入工龄，错误的

给申请人的工龄从 1994年 1月 1日起仅计算 25.58年工龄，

以此给申请人办理了退休手续，导致申请人工龄被少计算 17

年，又因延迟给申请人办理退休手续从而导致申请人少领取

退休工资 125987.52元。为此，申请人根据国务院第 608号

令即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 37条规定，于 2024年 2月 4日向

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送达《关于请求纠正工龄认定错误和延误

办理退休遭受损失赔偿的申诉书》，而被申请人接收到申诉

书材料后至今未给申请人任何答复处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无视其数据库的显示和

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规定却一直坚持其内部的文件规定，一

意孤行拒不纠正其错误的决定，拒不履行给申请人办理申诉

事项的法定义务已经构成违法行政且不作为，已严重损害了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给申请人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故申请

人现依法申请复议，希望人民政府给予公正处理。

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如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2.身份证复印件（杨某）；3.

纠正工龄认定错误和延误办理退休遭受损失赔偿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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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人员服刑后退休时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答复意

见》（豫人社文〔2023〕28号）（复印件）；5.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原有单位开除公职或刑满释

放人员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复印件）；6.河南省城镇职

工企业养老保险在职职工信息查询单（复印件）；7.高中应

届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8.退休单（复印件）；9.退伍

军人证明书（复印件）；10.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一份；11.邮

政系统查询结果截图三份；12.《退役士兵安置条例》部分

条款及释义（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对杨某的退休审批业务办理程序

合法，适用法规正确，处理及时，不存在行政不作为，请求

卢氏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4月 24 日收到申请人以邮政寄递方式向被申请人寄

递了《关于请求纠正工龄认定错误和延误办理退休遭受损失

赔偿的申诉书》。被申请人核实后，于 2024年 7月 26日就

杨某诉求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向杨某答复。

一、关于“请求被申诉人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纠正错误对申请人杨某 1977 年 8 月 15 日至 1994 年 1 月 1

日工作及服兵役期间进行工龄认定”问题。经查阅申请人的

人事档案，核实情况为：杨某 1977 年高中毕业下乡到某农

场劳动，1978年 12月参军入伍，在山东省服兵役，1984年

退役被分配到县某银行工作，2002年被开除公职（《关于对

卢氏支行严重违规经营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工银三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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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2002〕04 号）),2009 年本人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从省

社保中心转入卢氏县社保中心。个人从 1994 年 1 月开始缴

费。关于公职人员被开除后的工龄认定问题，《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服

刑后退休时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答复意见》（豫人社文

〔2023〕28号）第二条：“对于服刑人员原没有缴费的工作

年限不得计算为连续工龄，这样就不能视同为养老保险缴费

年限”的精神，不得计算为连续工龄，也不得计算为我省养

老金计发办法中的“视同缴费年限”和第五条“对受开除处

分的参保人员，可参照本意见规定处理”做出了具体规定。

申请人知青下乡和参军入伍这段时间，没有个人实际缴费，

为“视同缴费年限”，按照以上公职人员被开除后，“视同

缴费年限”不得计算为工龄的具体规定，由于申请人原工作

单位对申请人做出了开除处分，故申请人的“参加工作时间”

从实际缴费年限开始计算。

二、关于“请求被申请人卢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赔偿因延误办理退休导致申诉人遭受少领退休工资

125987.52 元经济损失”的问题。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向被申请人递交了《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员退休（退职）表》，被申请人审核后于 2023 年 8 月审批

通过。关于退休申请及审批，《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手续办理

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养老〔2013〕43号）第四条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参保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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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三）灵活就业人员，男年满 60 周

岁，女年满 55周岁，累计缴费年限满 15年，可以参照企业

职工的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第六条“为保证符合条件

参保人员退休手续的及时办理，提高工作效率，用人单位或

人事代理机构应在申请退休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提前

申报预约，并在申报办理退休手续前认真组织做好档案初审

和《河南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表》

的填写工作。”根据文件规定，养老金领取前提和方法是不

仅要符合相关条件，而且需要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

请，并经核定后按月领取。由于申请人延迟提交退休申请材

料，导致退休申请延迟，要求补发延迟期间补发养老金没有

政策依据。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故请求卢氏县人民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

求。

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如下（以下均为复印件）：

1.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员服刑后退休时缴费年限认定有关问题的答

复意见》（豫人社文〔2023〕28号）；2.《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

休手续办理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豫人社养老〔2013〕43

号）;3.《关于对卢氏支行严重违规经营有关责任人的处理

决定》;4.杨某行政处分登记表；5.杨某的《河南省企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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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表》;6.关于杨某申

诉问题的答复及送达回证。

本机关查明：申请人杨某出生于 1959年 7月 8日，1977

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1978年 12月参军入伍，在部队服役，

1984 年退役被分配到卢氏县某银行工作，2002 年被开除公

职。2023 年 8月 17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了《河南省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退休（退职）表》，被申请人

审核后于 2023 年 8 月审批通过。申请人以被申请人工龄认

定错误并要求被申请人赔偿经济损失为由，于 2024 年 4 月

24日申请人以邮政寄递方式向被申请人寄递了《关于请求纠

正工龄认定错误和延误办理退休遭受损失赔偿的申诉书》，

被申请人于当日签收。2024年 7月 24日被申请人作出了《关

于杨某申诉问题的答复》。

本机关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

十九条：“行政复议机关受理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

定职责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被申请人没有相应法定职责

或者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决定驳回申请人的行政

复议请求”。本案中，申请人于 2024年 4月 24日申请人以

邮政寄递方式向被申请人寄递了《关于请求纠正工龄认定错

误和延误办理退休遭受损失赔偿的申诉书》，7月 24日被申

请人作出了《关于杨某申诉问题的答复》并向申请人送达，

被申请人在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虽本案立案日期与被

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杨某申诉问题的答复》日期为同一天，

但申请人的诉求得以实现，未造成其他损失。同时，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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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已履行法定义务，为了不浪费行政资源并结合本案实际。

故，申请人的诉求本机关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

九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驳回申请人杨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9月 3日


